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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君奎 张爽

电话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０００

转

３０７４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０００

转

３０７４

传真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１１１ ０２２－８７９１５１１１

电子信箱

ｘｉａｌｉ＠ｍａｉｌ．ｚｌｎｅｔ．ｃｏｍ．ｃｎ ｘｉａｌｉ＠ｍａｉｌ．ｚｌｎｅｔ．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０６５，３６１，０５８．６６ ４，０４６，３２３，９２３．４０ －２４．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５８１，３２３．６８ ９０，２４５，９３３．２０ －９４．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０，８１６，４２６．５０ ６０，３６４，００３．４１ －４１６．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７７，６４１，３７４．５４ －６６４，２４１，４４６．６９ ２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５６６ －９４．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５６６ －９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２％ ２．４３％ －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９，００３，５０１，７９４．００ ８，９９３，５２７，４９８．２０ ０．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６６０，８４１，６６６．２３ ３，６６９，５０４，７９３．０５ －０．２４％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０，３２９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７．７３％ ７６１，４２７，６１２ ０ ０ ７６１，４２７，６１２

天津汽车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２１％ ４４９，９５８，７４１ ０ ０ ４４９，９５８，７４１

质押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７％ ２１，８８２，７４２ ０ ０ ２１，８８２，７４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３％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０％ １１，２１９，３５２ ０ ０ １１，２１９，３５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５％ ７，１１４，４５３ ０ ０ ７，１１４，４５３

许莉琪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５，５０１，９３１ ０ ０ ５，５０１，９３１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９％ ４，５９７，３１４ ０ ０ ４，５９７，３１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

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５％ ３，９７５，２６７ ０ ０ ３，９７５，２６７

吴静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２，１０９，８８３ ０ ０ ２，１０９，８８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天津汽车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开资料显示

，

易方达价

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

以及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的投资管理人均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报告期内

，

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了融资融券或转融通业务

，

其中

：

第

７

名股东

“

许莉琪

”

通

过普通通账户持有

１２０１５９９

股

，

通过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４３００３３２

股

，

合计

５，５０１，９３１

股

；

第

１０

名股东

“

吴静

”

通过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

持有

２１０９８８３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经济型轿车市场变化很大，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市场态势和竞争局面。虽然乘用车市场总体

增长

２０．６％

，其中的

ＳＵＶ

和

ＭＰＶ

市场增长强劲，增幅分别为

４７．７％

和

３４．６％

，轿车市场也增长了

１４．５％

，但轿

车中的中高级轿车增速较快， 而我公司产品主要所处的经济型轿车区间上半年整体出现负增长的局面。

同时，受合资公司产品的打压，自主品牌错位竞争，经济型轿车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

“十二五”以来，我公司深刻认识到市场消费升级的趋势，加快了产品、技术、质量、品牌升级的力度，

加大了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深入挖掘和发扬夏利、威志产品多年来在消费者中形成的“节油、

经济、耐用”的良好口碑，围绕“节能、安全和舒适”快速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加大了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报

告期内，公司推出了造型动感，具备刹车优先、胎压报警、

ＩＳＯ－ＦＩＸ

等多个主被动安全系统以及

ＩＳＳ

智能节

油系统的

ＭＩＮＩ ＳＵＶ

产品

－－Ｎ７

轿车，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下半年，公司还将推出

Ｎ５

年型车等产品。此外，

公司目前还有

ＣＵＶ

、

Ａ

级车、

ＳＵＶ

等多款升级产品在生产准备、研发或企划中，并将陆续投放，从而不断丰

富产品线，提升商品力。 同时，去年以来，公司为提升品牌形象、加速产品的升级转型，还关停了部分老夏

利产品，但客观上也对报告期内的销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拓展合作方式，深耕细作，逐渐取得了突破。 报告期内，海外出口

销量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随着各项计划的逐步落实，预计海外出口将形成较快增长的趋势。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公司有信心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定落实发展战略，加快研发和营销体系建设，

坚定不移学习丰田管理方式，提高自身体系能力，各项工作快速有序推进，并随着新产品的不断推出，不

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改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轿车

７９

，

３８１

辆，同比下降

２６．３２％

，销售轿车

７１

，

５２６

辆，同比下降

３２．４６％

。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０６

，

５３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４．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９４．９２％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

许宪平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３３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人。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宪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２

、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３

、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

选举。

（

１

）提名许宪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提名林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提名金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４

）提名张鸿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５

）提名吴绍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６

）提名王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７

）提名张宝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８

）提名李显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９

）提名朱文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０

）提名毛照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１

）提名林东模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任职资格，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４

、对参股子公司

－－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由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本公司、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同时，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联营企业， 前述公司均为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

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许宪平、金毅、吴绍明、王刚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公告》。

５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

２

、

３

、

４

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许宪平，男，

４９

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化油器

厂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工艺员、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总经理（期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在荷兰马斯

特理赫特国际管理学院企业重组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１９９８

年任筹建哈萨克斯坦一汽国际汽车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１９９８

年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协作协作配套处处长、采购部部

长；

２００２

年任一汽丰田项目筹备组组长；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本公司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一汽集团总经理

助理、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起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起任一汽集团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３

年起兼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林引，男，

５０

岁，汉族，中共党员，工学学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天津市弹簧厂实验员、副

科长、副厂长；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天津市微型汽车厂第一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天

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２０１１

年起任天

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丰田”）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

、金毅，男，

５７

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工。

１９７５

年在一汽铸造厂参加工作，

历任技术员、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起任一汽长春轻型发动机厂副科长、副厂长；

１９９４

年起任一汽集团总经理秘

书；

１９９６

年在荷兰马斯特里特赫国际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生班参加学习；

１９９７

年起任一汽集团对外经

济贸易处处长、 专务经理兼外经处处长；

２０００

年起至今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４

、张鸿儒，男，

５７

岁，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文化，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７

年在天津铸石厂参

加工作；

１９７９

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

１９８３

年在天津市人大党委会法制室工作；

１９８８

年任天津市人大党委

会法制室一处副处长；

１９８８

年起任天津阀门厂厂长；

１９９０

年起历任天津市政府法制办法规处处长，法制办

副主任兼调研处处长；

１９９５

年起历任天津港保税局贸易发展局局长、 管委会副主任、 保税区工委委员；

２００２

年起历任天津香港津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起至今任天汽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５

、吴绍明，男，

５１

岁，汉族，工学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参加工作，

１９８７

年任长春汽车研究所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任第一汽车制造厂轿车厂产品技术科副科长，

１９９４

年任一汽集团轿

车厂副厂长，

１９９７

年起历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部长兼一轿厂副厂长、一轿厂代理厂长、总

经理助理，

２０００

年起历任一汽集团规划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规划部部长、副总经理兼规划部部长等职，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期间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中一汽集团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一汽股份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６

、王刚，男，

４７

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在一汽集团车身厂参加工作，

历任技术员、团委书记、副科长、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７

年任一汽红塔云南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任一汽集团轻型车管理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

２００２

年任一汽丰田筹备组组长、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６

年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一汽丰田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７

、张宝珠，男，

５４

岁，汉族，中共党员，大本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２

年起在天津电器工业公司参加工

作，历任科员、副科长，

１９８８

年起任天津市低压电器公司总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任天津市机械工业局副总会计

师，

１９９３

年任天津重型机械厂副厂长、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起至今历任天汽集团董事、副总会计师、总会计

师，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李显君，男，

４６

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９

年在一汽集

团发动机分厂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任吉林省农业机械总公司总经理秘书；

１９９２

年任吉林省饲料总公司企划

部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任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

２０００

年任北京中企工易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兼任中国

企业联合会咨询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０

年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２００２

年在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参加博士后学习；

２００４

年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中心主任、学科主任；

２０１０

年任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２０１１

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中心主任、学科主任。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我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朱文山，男，

５５

岁，汉族，民建，硕士研究生，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８２

年在吉林财贸学院

（现长春税务学院）参加工作，历任教师、研究生部主任，

ＭＢＡ

中心主任，

２００８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我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３

、毛照昉，男，

３６

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学历，副教授。

１９９９

年在天津大学办公室参加工作，

２００１

年

至

２００６

年就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６

年起任本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１０

年起任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部副教授，

２０１２

年至今任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副教授。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我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４

、林东模，男，

６２

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副研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７６

年在吉林省延吉县

委组织部参加工作，

１９７８

年在吉林财经大学会计系学习，

１９８２

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

１９８７

年兼任上海中华社科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长、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

所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我公司或其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３４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延晨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

２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应了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

３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会研究决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

选举。

（

１

）提名杨延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

２

）提名孙敬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

３

）公司工会已推荐傅弘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上述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请

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杨延晨，男，

５６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０

年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销售处

参加工作，任结算会计；

１９８７

年起历任一汽贸易总公司财务部科长、副部长；

１９９８

年任一汽贸易轿车销售

有限公司财会科科长，

２０００

年任一汽贸易总公司财务控制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子公

司特派监事，

２０１２

年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该监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２

、孙敬梅，女，

５１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０

年在天津汽车齿轮厂参加工作，历任一

般干部、财务科科长，

１９９４

年起在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工作，

１９９７

年起任

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起任天汽集团财务审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天汽集团财务部部长、本公司

监事。 该监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职工监事简历：

傅弘，男，

５４

岁，中共党员，大本学历，高级政工师。

１９７５

年在天津内燃机厂参加工作，历任工人、干事、

工具车间党支部书记、组织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政工部副部长，

１９９９

年起历任本公司内燃机制造分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该职工代表监事与控股股东一汽股份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３５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显君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

是

□

否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

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

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

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李显君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９

次，未出席

０

次。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显君，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

保证，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

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

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且本人未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

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９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李显君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

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声明人：李显君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朱文山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

是

□

否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

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

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

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朱文山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８

次，未出席

０

次。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朱文山，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

保证，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

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本人不是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

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且本人未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

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８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朱文山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

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声明人：朱文山

日 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毛照昉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

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

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

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

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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